
哈尔滨理工大学招收硕士研究生政审

附件 3

表

姓 名 性别 民族 政治面貌
本人近期一寸

彩色免冠照片

加盖单位公章

有效

身份证号 考生编号

报考学院 报考专业

毕业学校 毕业专业

毕业时间 联系电话

家庭住址

现工作或学习单位

奖

惩

情

况

工作或学习单位鉴定意见（包括思想政治表现、道德品质、心理健康，有无违法违纪行为，有无参加

非法组织活动等现实表现）：

鉴定单位名称：

单位公章：

年 月 日

填表说明：

1. 本表个人信息须本人认真填写，照片处加盖单位公章有效。

2．在校生需盖学生所在院系印章（党委或党总支）；有工作单位的考生需盖单位人事或政治工作部门印章；

无工作单位的考生需盖档案所在单位或居住地社区，人事或政治工作部门印章。

3. 鉴定意见应实事求是填写，如发现有弄虚作假行为，一经查实，取消入学资格。


